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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扶贫事业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事业项目

（以下简称“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国家有关扶贫政策、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管

理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是指用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革命老区县贫困村开展整村推

进项目。本办法所称的“项目资金”是指中央财政从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中安排的专项用于扶贫项目的资金。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积极安排相关资金，支持中央专项公益金扶

贫项目的开展。 

第三条  彩票公益金扶贫项目由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组织

实施，指导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和扶贫部门组织落实。 

第四条  项目资金使用原则： 

（一）相对集中、突出重点、专款专用； 

（二）与财政扶贫资金及其他相关资金整合使用； 

（三）项目择优遴选、公开透明、群众参与。 

第五条  凡是项目资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或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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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显著地方标识“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

票”字样。 

第二章 项目资金的使用 

第六条  项目资金的使用范围： 

（一）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村级道路、入户路、联

户路、生产路等道路建设，人畜饮水池、小型农田水利等设施建设，

石坎梯地、土坎梯地、旱地改良等农田基本建设。 

（二）贫困村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主要包括：改灶、改厕、

改圈、改厨、建沼气和建院坝，建设垃圾处理设施等。 

（三）建立村级互助发展资金。为每个项目实施村提供 15 万元资

金，用于建立村级互助发展资金。 

第七条  项目资金不得用于以下开支： 

（一）机构和人员经费； 

（二）各种奖金、津贴和社会福利、救济补助； 

（三）修建楼堂馆所和大中型基建项目； 

（四）小轿车、手机等交通工具或通讯设备； 

（五）其他与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不相符的支出。 

第八条  “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 

标识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安排；项目村生产发展所需资金由地方协调

其他资金解决。 

第三章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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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财政部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项目总体规划的审核、批准和政策指导； 

（二）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审核项目省上报的项目申报书和实施

计划; 

（三）负责项目资金的拨付和管理。 

第十条  国务院扶贫办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项目总体规划的制定和政策指导； 

（二）负责确定项目实施区域及范围; 

（三）会同财政部审核项目省上报的项目申报书和实施计划; 

（四）负责制定项目操作指南，并组织开展参与式项目规划、实

施、监督等培训； 

（五）负责项目的总体实施和管理，组织开展项目的监督、检查

和评估等。 

第十一条  省级财政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与省级扶贫部门共同准备和申报项目； 

（二）与省级扶贫部门共同审核、批准各县上报的实施方案; 

（三）与省级扶贫部门共同汇总上报本省实施方案； 

（四）负责本省项目资金的下拨和监管。 

第十二条  省级扶贫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准备和申报项目; 

（二）负责制定本省项目县的竞选方案,并组织开展竞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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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各县上报的实施方案; 

（四）会同省级财政部门汇总上报本省实施方案； 

（五）负责对项目县开展参与式村级规划和实施的培训和指导； 

（六）负责对本省项目的实施和管理，组织开展项目监督、检查

和监测评价。 

第十三条  县级财政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与县级扶贫部门共同确定本县项目村，并负责本县项目村

村级规划的审核和上报； 

（二）负责本县项目资金的支付和监管。 

第十四条  县级扶贫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负责协助、指导本县项目村制定村级规划； 

（二）负责汇总本县项目村村级规划,形成本县项目实施方案，并

会同县级财政部门共同上报; 

（三）负责本县项目的实施和管理，组织开展项目检查、验收和

监督； 

（四）负责为本县项目村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支持。 

第四章 项目准备、申报及资金下达 

第十五条  国务院扶贫办会同财政部根据国家年度扶贫开发工作

的有关计划和要求，确定项目实施省份，并联合制定下发彩票公益金

扶贫项目申报方案，下达拟支持的项目县数、项目村数以及资金控制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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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省份确定后，由省级扶贫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按照有关要求组织开展项目县的竞选，并确定项目县。 

第十七条  项目县扶贫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指导、协助项目村按照

参与式村级规划编制的要求和程序，编制村级项目规划和资金使用计

划。 

第十八条  县级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确定本县项目村，并审核、

汇总各项目村的村级规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形成县级实施方案，报省

级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省级扶贫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各项目县的实

施方案，在此基础上形成项目申报书，上报国务院扶贫办。项目申报

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申请理由； 

（二）项目目标及预期效益； 

（三）项目内容及实施方式； 

（四）资金估算及初步安排； 

（五）项目组织实施条件； 

（六）项目县选择原则； 

（七）分阶段实施计划； 

（八）结论与建议。 

第二十条  国务院扶贫办对各省项目申报书进行审核后，报送财

政部审核通过后由财政部向省级财政下达预算并拨付资金，再由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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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结合省本级安排的资金逐级下拨。 

第五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项目资金纳入各级财政国库单一账户，实行分账核

算和报账制管理。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按照国库集中支付

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当年项目资金结余，可以结转下年使用。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扶贫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将项目

资金及其项目相关信息及时录入“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

信息录入与项目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有关情况将一并纳入财政扶贫

资金绩效考评范围。 

第二十四条 对虚报冒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项目资金等行为

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处罚。 

第六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年度项目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项目在执行

过程中由于特殊原因需要终止、撤销、变更的，须逐级报批。 

第二十六条 使用彩票公益金购买属于政府采购规定范围的货

物、工程和服务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实行项目公示、公告、投诉制。对项目村、项目内

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等要进行公示公告。县级财政部门

和扶贫部门应当设立投诉电话，接受投诉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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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扶贫部门要按照有关制度要求，对

项目实施和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检查。 

第七章  项目验收、评价及后续管理 

第二十九条 项目竣工后，县级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在 1 个月

内完成项目的验收评价工作并形成竣工报告报送省级扶贫部门和财政

部门；省级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在收到县级项目竣工报告后 1 个月内

对竣工项目进行复检，并将复检结果报送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国

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对竣工项目进行抽检。 

第三十条  验收评价以本暂行办法、操作指南和参与式村级规划

为依据。验收评价内容包括：村民参与情况、项目建设情况、项目资

金使用管理情况、项目效益情况、项目后续管理措施和档案管理等。 

第三十一条  项目竣工后，县级扶贫部门和财政部门要根据项目

类型指导、协助项目村制定项目后续管理办法和措施。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省级财政部门和扶贫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